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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改革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体制 

  1.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分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保险基金问题的频发与我国的社会保险体制密切相关：由社会保险行政管理机关组织、

控制社会保险费的现收现付制。由于行政管理机关拥有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缴、保管和发放权力，政府官员眼睛向

上，只对上级领导负责，眼睛从不向下，不需要向受益人报告，也不受他们约束。 

  社会保险的基金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严格、彻底分开，是社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的起码条件。行政管理与基金管理

分设，基金管理机构不是行政管理机关的下级单位，而是独立法人。在人事、财务、行政关系上与行政管理机关无

关，二者平起平坐。行政管理机关不能对基金管理机构发号施令，基金管理机构不受行政管理机关的约束。向下负责

是基金管理机构的出发点和归属，向受益人报告，受受益人约束。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非营利性组织，机构办公费、劳务费由财政开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承担行政稽核权。

2003年4月1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施行《社会保险稽核办法》，赋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稽核权，即依法对社会保险费

缴纳情况和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进行核查的权力。这种权力明显具有行政监察的性质，应该去除。 

  2.加强韦伯的法理型现代官僚制建设 

  韦伯的官僚制值得我国的行政管理效仿。韦伯的强调法理而非情理的现代官僚制，具有理性化、科学化、职业化

的特点，有助有利于解决我国行政管理普遍存在的规章制度合法性不足、管理行为轻视规则与规范、缺乏专业化分工

及与此相适应的专业化人才等问题。官僚制不同于官僚主义，官僚制反对官僚主义。官僚制是一种政府组织原则和管

理形式，强调法理、规则；而官僚主义表现为官员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民众，注重形式且不负责任，滥用公共

权力，以权谋私。 

  对于社会保险，复查、复议、诉讼三级程序更要实行官僚制。①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受理复查。根据《社会保险行

政争议处理办法》，相对人认为经办机构未按规定审核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或对经办机构核定其社会保险待遇标准有

异议，或认为经办机构不依法支付其社会保险待遇或者对经办机构停止其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有异议，或认为经办机构

未依法为其调整社会保险待遇，可以申请复查。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复议。受理行政复议的机关是直接管理该经

办机构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③法院受理上诉。 

  3.完善社会保险监督体系 

  社会保险监督是对各项社会保险的实施、基金使用、投资运营等情况进行监察，接受群众举报，对违反社会保险

规定的情形进行查处。社会保险的监督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险费的缴纳，二是社会保险费的支出和运营。社会保

险的监督要形成一个网络，至少包括人大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三个大的方面。监督机构既对行政管理实行监

督，对非法挤占、挪用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也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

为、拖欠离退休费的行为采取有力的法律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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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监督是最高层次的监督。行政监督包括社会保险行政管理机关、审计部门、监察部门、财政部门的监督。社

会监督是最普遍的监督，包括民间组织、单位、受益人、非受益人等。 

  4.把社会保险登记作为市场准入门槛 

  社会保险登记证是行政许可证。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是政府行为，是市场监管、保证权益、维护稳定的需要，是市

场准入的重要条件。新注册登记企业，马上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很少，经社会保险组织动员，规劝，用人单位仍不能

全部进入社会保险领域。要把社会保险作为企业应尽业务，不进入社会保险领域，企业不能注册。改变企业只重视工

商登记证、税务登记证的情况，社会保险登记证与工商登记证、税务登记证处于相同地位。社会保险登记证由缴费单

位保管。由于工商登记、税务登记、社会保险登记并不在同一个机关，规定社会保险登记应该办在前面。 

  缴费单位在办理招聘和辞退职工手续时应当出示社会保险登记证。企业经营当中，如社会保险出现问题，监督机

关发出通知催办，催办无效，告知政府，叫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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